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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社有地的接收與處理 

何 鳳 嬌 

摘 要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是 1936 年日本推行南進政策的一「國策會社」。成

立資本額的一半 1,500 萬圓是臺灣總督府以一萬五千多甲的臺灣官租地、

官有未墾原野、山林等現物出資。1942 年總督府再以營林所財產及官租地

出資。臺拓就以這二次總督府的出資地，即所謂的「社有地」為基礎，進

行全臺開墾與干拓事業，進而將利益所得掖助其他島內外事業。 

戰後臺拓的土地以敵產的名義被接收。其中墾熟的社有地對戰後臺灣

農村有何影響？如何接收？接收過程中有哪些問題？又如何來經營？ 

本文擬就有「國策會社」之稱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有土地為例，來

探討臺灣戰後初期土地的接收與處理問題。希望透過臺拓土地問題的研

究，能對戰後初期臺灣紛雜的土地問題有些許的瞭解。 

 
 
 
 
 
 
 
 
 

關鍵詞：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有地、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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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very and Placement of the Land 
Owned by 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Feng-chiao Ho* 

Abstract 

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was a national-policy corporation 
established in 1936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help Japan to ex-
pand southward. Half of its capital－15,000,000 yuan－was in actuality more 
than 1,500 chia (1 chia=0.97 hectare) of land, uncultivated fields, and forests 
owned by the Taiwanese Governor-General. In 1942, more capital was pro-
cured through government business and leases. The two sets of capital－the 
so-called “Corporation-owned land”--became the basis for the Corporation to 
develop the land and other business on or off the island. 

The Corporation’s land was recovered by the new government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How did the cultivated part of the land affect the faming of 
the island? How was the land recovered? What problems occurred during the 
recovery? How was the recovered land managed?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Hopefully, it can 
shed light on the land problems in the early years of postwar Taiwan. 

 
 
 
 

Key words：The Taiw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Corporation-owned 
land, l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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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社有地的接收與處理

* 

何 鳳 嬌** 

壹、前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於 8 月 29 日任命陳

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在臺日本人的

公、私有產業、資產都在接收之內。關於戰後初期日產的接收，目前之研

究不多，1大多在探討 228 事件發生原因中帶上一筆，討論接收處理日產之

不公造成臺人之不滿，形成事件爆發之一因。2但所指涉者大多為日產中的

企業工廠或是屋舍，很少針對日產中土地的接收來作探討。日產的接收，

對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占有一定地位，3尤其土地的接收，因日治時期殖民

的特殊關係，臺灣人私有土地僅占全島土地總面積之 13%，而日人擁有的

公、私有土地則高達 87%。4接收後的土地在「敵產一律接收」的原則下，

成為政府所有。對於這些土地，政府採取何種處置，深深影響到臺灣的發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2 年 11 月 7 日，通過日期：2003 年 1 月 29 日。 
** 國史館協修 
1 目前對日產接收作較概括性探討的研究成果為陳亮州撰寫之碩士論文〈戰後臺灣日產

的接收與處理〉，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 年 10 月。 
2 如行政院二二八小組撰寫之《「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陳翠蓮撰寫之《派系鬥爭

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都是。 
3 劉進慶著，王宏仁等譯：《臺灣戰後經濟之分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5 年 4 月，

1 版 4 刷），頁 28。 
4 「審查結果及意見」，〈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檔

案影本》（以下簡稱《臺拓影本》），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以下簡稱「臺灣文獻館」）

藏，檔號：2404。 



 國史館 集 刊  第 七 期  學
術260 

展。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以下簡稱「臺拓」）是 1936（昭和 11）年 11 月根

據「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法」成立的，係一半官半民資本的公司，其本質為

日本推行南進政策的一「國策會社」。5初成立時，資本額 3,000 萬圓，其

中資本額的一半 1,500 萬圓是總督府以一萬五千多甲的臺灣官租地、官有

未墾原野、山林，包括田、畑、養魚池、建地、原野山林等現物出資。6至

1942（昭和 17）年增資一倍，總督府再以阿里山及其他營林所財產及官租

地 2,600 甲出資。7「臺拓」就在總督府第一次出資地、第二次出資地的基

礎下（這二次的出資地合稱為「社有地」），另外向總督府預約出租、預約

放領官有荒地或海埔地來進行土地的開墾與干拓（，指在海濱築

地排水開墾，造成耕地）事業，進而將利益所得掖助其他島內外事業。依

此，戰後臺拓土地大致可分為二大類：社有地及事業地。前者指的是以兩

次出資地為基礎，加上一些自行出資購買的土地，而後者則包括向官府開

墾承領的「開墾地」及「干拓地」。這些數量龐大的土地，政府如何接管與

處理，是值得注意的課題。 

關於臺拓的研究成果相當多，但大多是討論戰前，8且以臺拓之事業經

營範圍來探討，9或是以區域研究方式來探討臺拓的角色。10另有學者也探

                                                 
5 梁華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經過〉，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編輯委員會編：

《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6 號（臺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1979 年 7 月），頁 187。 
6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日據時期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文書中譯本》，第 1 輯（南投：臺

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年 7 月 26 日），頁 70﹔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地

投資與經營—以總督府出資之社有地為中心〉，臺灣資本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中研

院社科所，2001 年 12 月 27、28 日，頁 5。 
7 臺灣銀行編纂室：《臺灣銀行史》（東京：大日本印刷株式會社，昭和 39 年 8 月），

頁 317。 
8 游重義的研究著重臺拓的成立性質及人事、組織，見〈臺灣拓殖會社之成立及其前期

組織研究〉，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1 月。 
9 張靜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研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6 月。 
10 林玉茹：〈國策會社的邊陲開發架構：戰時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管理系

統〉，《臺灣史研究》，9 卷 1 期（200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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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臺拓的出資形式；11近來王世慶以臺拓社有地的投資與經營內容進行分

析。12惟以上這些研究，只有王世慶文較偏重土地來源的研究，但對戰後

臺拓地的處置則未深入探究。 

戰後臺拓的土地以敵產的名義被接收。其中墾熟的社有地對戰後臺灣

農村有何影響？如何接收？接收過程中有哪些問題？又如何經營？這些都

待我們釐清。 

由於戰後臺拓的研究尚待開發，而近年來資料的公開正可以解明這段

史實，所以本文擬就有「國策會社」之稱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有土地為

例，來探討臺灣戰後初期土地的接收與處理問題。 

資料的使用方面，主要是運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所典藏的《臺灣拓殖

株式會社檔案》（所參考的是檔案影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祕書處檔

案》、國史館典藏的《臺灣省政府檔案》、《臺灣省地政處檔案》及日治時期

總督府、臺拓本身的出版品，另外參考戰後初期報章雜誌之報導及學者的

研究成果等。希望透過臺拓土地問題的研究，能對戰後初期臺灣紛雜的土

地問題有些許的瞭解。 

貳、戰前臺拓社有地的經營 

一、臺拓社有地的由來 

臺拓既係臺灣總督府為遂行南進國策而成立，帶有日本帝國主義南進

的使命，其目標在南洋各島，所以事業重心置於臺灣島外，而非為了臺灣

島內的拓殖發展。13但總督府為了使臺拓能穩固發展，所以以臺灣為基地，

                                                 
11 久保文克：《植民地企業經營史論—「準國策會社」實證研究》（東京：日本經濟

評論社，1997 年），頁 249。作者認為臺拓是國策會社，所以總督府以官有地現物投

資方式來確保穩定的收入來源。 
12 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地投資與經營—以總督府出資之社有地為中心〉。 
13 「臺拓經營事業之評價」，〈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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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計畫以三千萬元開發土地、森林，以其盈利逐步開發南洋各島，其中

由臺灣總督府投資資本額的一半，因考慮到南洋各地投資事業未穩固之

前，必須仰賴島內的開發挹注，所以總督府就以現物出資—用官租地出資

的方式來確保其經營，14另一方面以現物官有地出租成立臺拓，亦有總督

府的政治考量。因為自 1920 年代以來，臺灣農民運動日益興起，對臺灣總

督府的土地政策提出質疑，各地爭議紛起，總督府為了擺脫長期以來的地

主身分，必須處置官有地，但又深怕官有地一旦處分，會脫離殖民者日本

人之手，落入臺灣人的手中，所以就想以成立臺拓的方式來經營官有地，

這麼一來，官有地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又可透過新成立的機構來遂行其

南進國策，一舉兩得。這可從曾任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的木下信在日本帝

國議會審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案」時所透露的說明得知： 

第一個目的是，總督府欲擺脫地主之立場，因由總督府長期

徵收官租地之租金，究非令人悅服之事。第二個目的是基於土地

政策，將這些土地（官租地）放領予一般人，並非明智之舉，尤

其是濁水溪附近有幾千町（一町為 3,000 坪，約合一甲）的濫墾

地，又臺南、臺中沿海地區亦有相當廣大且有希望之未墾地。這

些土地基於土地政策，如果放領，無形中將脫離日本人之手，而

落於種種人之手中，在此本不應該說，這對臺灣統治而言並非上

策，故從官租地及土地政策之觀點，不如讓會社保有土地，防範

土地之分散，但該會社對臺灣之殖產事業應全力以赴。15 

而木下信所謂的「一般人」與「種種人」，就如梁華璜所說的，無疑是

指臺灣農民。16即長期以來遭受臺灣人非議官有地政策，所以總督府為了

擺脫徵收官租的地主立場及基於土地政策，又不願意放領官有地給臺灣

                                                       
灣文獻館藏，檔號：2404。 

14 久保文克：《植民地企業經營史論—「準國策會社」實證研究》，頁 247。 
15 枠本誠一：《「臺灣拓殖」出來》（東京：財界日本社，1936 年），頁 123。 
16 梁華璜：〈「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成立經過〉，《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

第 6 號，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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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由國策會社的臺拓代替其地位，由其保有官租地或是官有地。土地

仍在日本人手裡，只不過是將臺灣的官有地由原來大地主的總督府轉移給

另一大地主臺拓而已，臺灣人還是佃農。 

臺拓首任社長加藤恭平在創社宴會中的致詞也證實臺拓成立動機之

一，在解決長期以來的官有地無斷開墾17的糾紛問題。18而就臺拓來說，政

府以大部分可以收租獲利的官租地出資，成為臺拓重要的資產，不僅一開

始可鞏固會社的財務基礎，更成為會社經濟及信用的核心，容易吸收民間

的資金，發展會社的事業，對會社而言，是相當有利的資源。19 

總督府二次撥給臺拓作為官股之土地，就成為臺拓的社有地，其地目

及分布狀況列表如下。 

                                                 
17 日治時期稱未經官府許可，擅自、私自開墾官有荒地的行為為無斷開墾。 
18 「加藤社長挨拶」，〈創立總會關係書類〉，《臺拓影本》，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檔號：23。游重義：〈臺灣拓殖會社之成立及其前期組織研究〉，頁 62-70。 
19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小作料徵收事務取扱方關件」，〈昭和十三年參考資料〉，

《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檔號：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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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第一次總督府社有地地方別面積表（1942 年 10 月） （單位：甲） 

州別 

地目 
臺 北 州 新竹州 臺 中 州 臺 南 州 高 雄 州 合  計 

田 794.5792 80.2800 2,752.1695 3,814.6956 851.1745 8,292.8988 

旱 327.2752 0.9888 1,326.1388 2,176.7781 985.5486 4,816.7295 

養 魚 池 --- --- 5.9069 214.3288 124.1133 344.3490 

建 地 24.3393 1.4612 72.2548 70.9620 15.5599 184.5472 

山 林 8.6270 --- 9.5591 71.4224 --- 89.6085 

雜 種 地 1.1208 --- 10.4737 21.2751 65.4454 328.6148 

池 沼 0.2775 0.1700 0.2998 2.6196 10.2476 13.6145 

原 野 56.8615 0.5557 184.5800 21.1722 65.4454 328.6148 

神 社 地 --- --- 1.3500 --- --- 1.3500 

祠 廟 地 --- --- --- 0.1555 --- 0.1555 

墓 地 --- --- --- 4.0834 --- 4.0834 

道 路 3.8100 0.4754 12.5270 26.4626 4.6521 47.9271 

鐵路用地 --- --- --- 0.1355 --- 0.1355 

鐵 路 --- --- 0.0008 0.1303 --- 0.1311 

溝 渠 --- --- --- --- 2.9368 2.9368 

用惡水路 --- 0.0026 11.9962 101.5521 3.0941 116.6450 

堤 防 --- 0.0026 11.9962 101.5521 3.0941 116.6450 

合   計 1,216.9423 83.9337 4,387.7984 6,526.0537 2,063.3175 14,278.0456 

資料來源：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地投資與經營—以總督府出資之社有地

為中心〉，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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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第二次總督府社有地地方別面積表（1942 年 10 月） （單位：甲） 

州別 

地目 
臺北州 新竹州 臺中州 臺南州 高雄州 合  計 

田 139.0693 96.7289 177.6521 282.0735 380.4385 1,076.0073

旱 544.3957 14.6449 24.1442 316.3290 558.4343 1,457.9478

養 魚 池 --- --- --- 6.9145 4.3881 11.3026

建 地 4.1277 0.5407 3.3860 1.7457 15.5133 25.5135

山 林 --- 0.7560 --- --- --- 0.7560

雜 種 地 --- --- 0.1154 0.1201 0.0080 0.2435

池 沼 0.3490 4.5062 --- 0.6335 1.5329 7.0216

原 野 5.7184 2.6290 0.1140 7.6303 16.9977 33.0894

合 計 693.6601 119.8050 205.4117 615.4466 977.3580 2,611.6817

資料來源：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地投資與經營—以總督府出資之社有地

為中心〉，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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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這二次出資的社有地加起來將近一萬七千甲。茲將兩次出資社

有地地方別面積列表如下。 

表 3：臺拓第一、二次總督府出資社有地分布面積表 （單位：甲） 

出資州 

次數別 
第一次 第二次 合計 

臺 北 州 1,216.9423 693.6601 1,910.6024 

新 竹 州 83.9337 119.8053 203.7390 

臺 中 州 4,387.7984 205.4117 4,593.2101 

臺 南 州 6,526.0537 615.4466 7,141.5003 

高 雄 州 2,063.3175 977.3580 3,040.6755 

合 計 14,278.0456 2,611.6817 16,889.7273 

資料來源：王世慶：〈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地投資與經營—以總督府出資之社有地

為中心〉，頁 15。 

由上表可看出，臺拓社有地都分布在臺灣西部，其中以臺南州最多，

占 7,141.5003 甲，次為臺中州的 4,593.2101 甲，其次高雄州，有 3,040.6755

甲。 

二、臺拓的土地經營 

臺拓社有地大半來自官租地，在其正式營運之前，這些官有地原本有

佃人承租耕作，臺拓掛牌營運後，也以出租為主。此處以出租對象、出租

期限以及佃租的訂定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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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期 

1936 年 11 月 25 日總督府將官有地所有權從國庫移轉給該社後，就鑑

於政府以官租地出資之旨趣，遵循總督府之出租方針，仍然對前原官租地

借受人進行放租。20出租期間除了第一次出租的時間是一年，從 1936 年 1

月 1 日開始至同年的 12 月 31 日，隔年開始第二次出租契約手續，則延長

為三年，從 1937 年 1 月 1 日至 1940 年 12 月 31 日止，以後都以三年為一

期。21 

承租對象 

由於臺拓的社有地大部分來自官租地，在其正式營運前，這些官租地

即有佃人承租耕種，臺拓掛牌營運後，原佃耕人轉而向臺拓重新訂立契約。

另外，有少數新訂契約承租人，這些承租對象都是經過挑選，一如官租地

一般，大都由日籍人士或臺籍有力士紳承耕，作為總督府統治當局照顧日

人或寵絡地方士紳的有利條件，日本人櫻田三郎就提到出租對象「皆徵詢

地方官吏或街庄首長協議選定之人，故頗能維持業佃協調之美風」，22因

此，沒有發生什麼紛爭。如以臺南支店來說，即未發生土地糾紛案件。23 

而繳納的租金較臺灣社會一般租佃為低。依據總督府規定之等則，每

年徵收租金最高額為收穀 30%之代價，即由各地方之有力分子與臺拓締結

承租契約，再轉租農民耕種，24收取高達 55%之高額佃租，25這其中的 25%

                                                 
20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第一回營業報告》（臺北：臺灣拓殖株式

會社，1937 年），頁 4。 
21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事業要覽》，昭和 14 年度（臺北：該社編，1939 年），頁

11。 
22 櫻田三郎：《臺灣拓殖會社事業概觀》（臺北：臺灣拓殖株式會社，1940 年），頁 143。 
23 「業務」，〈臺拓接收委員會接收清冊—接收委員會〉，《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

藏，檔號：2400。 
24 「契約之整頓」，〈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

藏，檔號：2404。 
25 陳誠：《臺灣土地改革紀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 50 年 6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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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潤就由這些人坐享，怪不得競耕者眾多，光是臺南出張所一處贌耕契

約的更新就達七千件。26。 

以 1944 年臺拓在大里庄的出租統計來看，日人或日本退官向臺拓承

租，自己作為中間人而再轉贌給臺灣人的人數就有 50 人，甲數 190.3899

甲，平均每人 3.81 甲。由臺灣人有力人士向會社承租的人數 27 人，甲數

26.1526 甲，平均每人 0.97 甲，再看看一般臺人耕作者直接由會社租耕的

人數 148 人，甲數 106.3081 甲，平均不到 0.72 甲。而日人向會社的租借

金額每甲當平均是 370 圓到 420 圓，但到了耕作者之手裡，每甲當平均收

取租金 650 圓到 850 圓，日本人在轉手之間就獲得相當的利益。日治時期

的作家張文環便批評，臺拓會社只在擁護日本人退官或是少數臺灣人中能

夠巴結日本人的所謂交際家而已。27 

表 4：大里庄臺拓地出租狀況表（1944 年） （單位：甲） 

承租型態 承租人數 承租面積 每人平均承租面積 

由日本人為中間人轉租臺灣人 50 190.3899 3.81 

臺灣有力人士直接承租 27 26.1526 0.97 

臺灣人耕作者直接承租 148 106.3081 0.72 

另外，為解決新式製糖廠甘蔗原料缺乏之問題，臺拓亦常將社有地租

賃給製糖會社，如米糖相剋極為激烈的中部地區，臺中支店就將社有地出

租給日糖興業株式會社、大日本製糖會社及鹽水港製糖會社等。28又南投

糖廠使用的軍功寮及番子寮農場所用之地亦是向臺拓租用。29據估計，臺

                                                 
26 《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2 月 26 日，頁 3。 
27 張文環：〈林爽文與大里庄的土地問題〉，《政經報》，第 1 卷第 5 期（民國 34 年

12 月 25 日，傳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覆刻出版，臺灣舊雜誌覆刻系列 4 之 4），頁 14。 
28 「臺拓社有地詳細調查表」，〈社有地詳物調查表〉，《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

檔號：2208。 
29 「為廠軍功寮及番子寮農場繼續租用臺拓土地經過情形函請察鑒由」，〈各機關團體

留用公地放租〉，《臺中縣政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219-3，目錄號：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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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每年約將社有地之 1.1%的 1,700 甲的土地出租給島內的各製糖會社，再

由製糖會社轉租給農民耕種甘蔗。30又為了擴張種蔗用地，臺拓在 1940 年

與大日本製糖會社合作開墾崙背地區，31開墾完成約 900 甲，後因戰時資

力困窘而叫停，這些開墾完成的土地也租給製糖會社種植甘蔗使用。32 

佃租的訂定及收租 

社有地的租率是依照土地之等則高低而定，土地的等則則是依照其地

質、耕作、水利及其他條件，又與鄰近類似土地比較來定出，再賦予其適

當的佃租。依據當時總督府規定之等則，水田共 17 等，最優第 3 等，最劣

第 20 等；旱地共 26 等，最優第 1 等，最劣等第 26 等，收租額亦以此比例，

水田最低每甲 50 元，最高每甲 460 元，旱地最低每甲 30 元，最高每甲 345

元，道路墓地等每甲 10 元，佃租以現金繳納，每年 2 月、9 月分二期繳納，

33戰前臺拓社有地佃租之完稅率平均達到 98%以上。34 

而為了收納租金方便，臺拓委託土地整理組合長的市尹（市長）、街庄

長，給予部分報酬。35對此收租方式，戰後臺拓接收委員會亦相當贊同，

曾建議利用當地的有力者賃以若干土地，供其耕作，並委其就近管理徵收

佃租，年底再付以相當的酬勞。36由於社有地的經營是臺拓各種事業經營

之主幹，所以租金的徵收就相當重要，土地租金的收取成績直接影響到會

                                                 
30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事業要覽》，昭和 16 年度（臺北：該社，1941 年），頁 11-12。 
31 「歷年土地經營成績」，〈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灣

文獻館藏，檔號：2404。 
32 雲林縣政府文獻委員會編：《雲林縣志稿》，卷 3 政事志地政篇（雲林：該會，民國

69 年 6 月），頁 257。 
33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創立三週年紀念事業概觀》（臺北：臺灣拓殖株式會社，1939

年），頁 29。 
34 「歷年土地經營成績」，〈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灣

文獻館藏，檔號：2404。 
35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事業要覽》，昭和 14 年度，頁 14。 
36 「懸案事項」，〈臺拓接收委員會清冊—南方二．委員會〉，《臺拓影本》，臺灣文

獻館藏，檔號：2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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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收支計算，但因臺拓並非官方機構，無法比照官方以法律或公權力來

加以強制徵收，37所以為了保證租金能如期的繳納，除了承租臺拓社有地

的神社、寺院、公共團體及非營利目的的團體免提供保證金之外，38其餘

的都須提供保證金，而臺拓對此保證金，不同臺灣一般的地主無償使用佃

農押租金之習慣，39而是付予每年二分四厘的利息。40保證金提供的情形如

下表。 

表 5：臺拓社有地提供保證金比例表（1939 年） 

州別 契約租金 保證金提供額 保證金對租金之比例 件數 

臺北 132,769.90 120,936.00 0.910 850 

新竹 20,516.40 19,608.00 0.955 123 

臺中 747,793.18 622,965.90 0.833 3,083 

臺南 464,895.60 369,138.00 0.794 4,465 

高雄 147,198.00 126,867.00 0.861 2,066 

計 1,513,173.08 1,259,514.90 0.832 10,587 

資料來源：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事業要覽》，昭和 14 年度，頁 14。 

                                                 
3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日據時期拓殖株式會社文書中譯本》，第 1 輯，頁 525。 
38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事業要覽》，昭和 14 年度，頁 14。 
39 熊夢祥：《臺灣土地改革回顧》（臺北：自行出版，民國 78 年 1 月），頁 8。 
40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事業要覽》，昭和 14 年度，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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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臺拓社有地租金狀況（千圓）（1942 年）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1942 

臺北 122 131 131 129 128 132

新竹 20 20 20 20 20 20

臺中 745 745 748 746 739 742

臺南 446 467 456 455 456 468

高雄 145 152 140 138 138 144

合計 1,477 1,514 1,495 1,489 1,480 1,505

資料來源：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概況書》（昭和 17 年），頁 4-5。因四捨五入

進位之關係，其數字稍有誤差。 

依上表來看，1937 至 1942 年間，臺拓社有地每年實收租金在 148 萬

元以上，除大南澳事業地等由臺北直接收納外，其餘均由各支店出張所辦

理。41而臺拓社有地之利用情形如下。 
 

                                                 
41 「土地部業務及資產審查報告」，〈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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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臺拓社有地利用情形一覽表（1942 年） （單位：甲） 

 1937 年﹡ 1938 年 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田 7,999 7,999 8,315 8,297 8,267 8,278 

旱田 5,349 5,348 4,991 4,982 4,979 4,859 

小計（A） 13,348 13,347 13,306 13,279 13,246 13,137 

養魚池 1,023 1,023 375 378 378 373 

建物敷地 147 147 178 179 179 185 

山林 13 13 22 24 24 73 

雜種地 26 26 31 32 32 32 

池沼 24 24 16 12 12 14 

原野 372 372 314 309 309 328 

其他 89 89 131 136 134 170 

合計 15,042 15,041 14,373 14,349 14,314 14,312 

百分比（A/B） 88.74 88.74 92.58 92.54 92.53 91.79 

資料來源：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編：《事業概況書》（昭和 17 年度），頁 1-2。 

由上我們可以得知，臺拓社有地以生產力高、地價高昂的水田和旱田

占該社土地總數的 88.73%，且多位於臺中州彰化郡、員林郡，臺南州的斗

六郡，及臺北州的宜蘭郡、羅東郡。42若以州別而言，以臺南州最多，臺

中州次之，其他則散處高雄、臺北、新竹等地。43 

                                                 
42 《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8 月 13 日，頁 1。 
43 「土地部業務及資產審查報告」，〈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404。 



戰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社有地的接收與處理 273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接收 

對於臺灣的接收工作，戰前負責規劃臺灣光復後接收任務的臺灣調查

委員會依據國防部最高委員會通過的「復員計畫綱要」，擬定「臺灣接管計

畫綱要」16 項，於 1945 年 3 月 23 日修正公布，其中第 7 項是有關工礦商

業的條文，規定：「敵國人民在臺所有之工礦、交通、農林、漁牧、商業等

公司之資產權益一律接收，分別予以清理調整或改組。」及「工礦商業之

處理經營，以實現民生主義及實業計畫為原則，配合國家建設計畫，求其

合理發展。」44此二項即為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工礦業時的處理原則。臺拓

經營的事業包括農林、水產及工礦等事業，所以也依此原則接收。 

一、監理時期 

戰後臺灣區的工礦業接收工作由經濟部臺灣區特派員辦公處與臺灣省

行政長官公署聯合負責。經濟部臺灣區特派員是資源委員會的工業處長包

可永，由於他同時身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工礦處處長，所以整個工礦

業的接收工作可說是由他統籌負責。為了順利接管事業，並避免接收時的

混亂，造成生產中斷，他主張採取兩階段的接收，即先行監理後接管，將

接收工作分成監理與接管兩階段進行。45所謂監理，指在接收初期各事業

仍歸原業主主持經營或保管，惟受監理委員的指揮監督；接管則是指監理

一段時期後，確定經營權為國營、省營或民營，再由主辦單位經營。46 

戰後日本奉盟軍最高司令部命令，限於 1945 年 9 月 30 日前封閉殖民

                                                 
44 〈抗戰勝利前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準備工作檔案史料選〉，《民國檔案》，總第 17 期

（南京：民國檔案編輯部，1989 年），頁 32。 
45 嚴演成：《早年之臺灣》（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 3 月），頁 13。 
46  曹立瀛：〈臺灣工礦事業考察團紀要〉，《回憶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北京：中國文

史出版社，1988 年），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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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銀行、國外銀行暨特別機構。但臺灣銀行、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仍繼續營

業，直到政府來臺接收為止。47因此 10 月 25 日行政長官陳儀來臺受降後，

11 月 1 日開始進行全省接收工作，大體遵照先前之規劃，對臺拓先經監理

階段，再行接收。由於臺拓經營的事業包括農林、水產及工礦等事業，所

以由長官公署的農林處及工礦處會同監理，481945 年 11 月 16 日派莊晚芳

為監理臺拓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對於省內各分支機構 49 處、投資機構

31 社也陸續派員監理，在這段期間，農林事業歸農林處，工礦事業歸工礦

處接管。49後來地政局鑑於臺拓擁有土地甚多且複雜，建議由地政局會同

農林處、工礦處共同接收。因此行政長官也於 1946 年 1 月批准加派地政局

長為監理臺拓委員會委員。50 

在監理期間，日籍人員一律留用，51業務也照常進行，惟一切用支及對

外行文都須經由監理委員核可，以統一事權。52 

二、接收與清理 

上述監理時期，臺拓是否繼續綜合經營，或是分割經營，雖經有關機

關多次討論，仍未能決定。53隨著日僑遣送的進行，臺拓日籍員工急於回

                                                 
47 陳世慶纂修：《臺灣省通志稿》，卷首下大事記第 3 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59 年 6 月），頁 8。 
48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接收竣事繼續發展〉，《臺灣新生報》，第 133 號，民國 35 年 3

月 6 日，版 3。 
49 「接收準備計畫」，〈拓務卷〉，《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305。 
50 「函請查案迅予列入地政局長為拓殖製糖等會社監理委員由」，〈臺拓會社土地重新

分配概要〉，《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祕書處檔案》（以下簡稱《祕書處檔案》），臺

灣文獻館藏，檔號：2259。 
51 「監理期間之臺拓」，〈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灣文

獻館藏，檔號：2404。 
52 「為退還原調查表請加蓋監理委員會章」，〈拓務卷〉，《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

藏，檔號：2305。 
53 「為呈報主意有關於接收辦法由」，〈拓務卷〉，《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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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無法待經營方針定案後才進行接收工作，且鑑於臺拓會社規模較大，

與本省各種重要產業均有密切關係，所以決定先設接收委員會進行接收。

541946 年 3 月 5 日由負責監理的農林處與工礦處合組臺拓接收委員會，進

行實際接收。長官公署祕書長葛敬恩擔任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財政處處

長張延哲任副主任委員，各部門各有其專門接收委員，如土地部門之接收

委員為長官公署地政局長王雍皞、林業部門的接收委員為林務局長黃維

炎。55自 3 月初接收後，至 6 月底，為時四個月，可稱為試辦時期。在此

時期，各支店所亦各派員接收，或就原有監理員改任。如 1946 年 5 月派專

門委員徐方幹來臺南接收臺南支店，前該支店監理委員顏自超奉令協助，

至 6 月初臺南支店已接收完畢。56高雄支店則由鄭文達於 4 月 13 日接收完

畢。57 

接收後，由於經營階層的日人陸續遣回，留用日人亦以不久即將離去，

惶惶終日，無心工作，而來自中國內地的監理人員或屬新進，或屬兼職，

未能專顧，而且職權未能統一，所以士氣低落，業務無法進展。58接收委

員會為了維持業務不中斷，只好將部分臺籍人員升級任用，但因中國內地

來臺接收人員對臺拓業務不熟，59加上派往各支店出張所接收的人員有貪

汙瀆職等不法行為出現，60所以效率不彰。且因臺拓將來經營方針未定，

                                                       
號：2305。 

54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接收竣事繼續發展〉，《臺灣新生報》，第 133 號，民國 35 年 3
月 6 日，版 3。 

55 「監理期間之臺拓」，〈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灣文

獻館藏，檔號：2404。 
56 〈臺拓臺南支店接收完畢〉，《興臺日報》，第 55 號，民國 35 年 6 月 3 日，版 1。 
57 「准送本支店各項移交清冊六份呈請察核由」，〈臺拓清理處結束經過情形報告〉，

《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195。 
58 「臺拓清理及結束經過情形報告」，〈臺拓清理處結束經過情形報告〉，《臺拓影本》，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195。 
59 「監理期間之臺拓」，〈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灣文

獻館藏，檔號：2404。 
60 《和平日報》，民國 35 年 7 月 22 日，版 3、民國 35 年 7 月 30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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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業務未能積極展開。以林業部來說，空有數量甚多的木材，但售出很少，

使臺拓收支無法平衡，甚至需向臺銀借款周轉。61所以長官公署乃於 1946

年 7 月 10 日成立清理處，準備進行清算、結束臺拓業務。該處分由地政局

局長王雍皞、朱其爙擔任主任、副主任。原先接收委員會人員或回原機關

服務，或另有他就，僅將臺拓接收委員會原有人員內造編 51 人，分祕書、

審查、清理、總務四組承辦臺拓資產之審查清算及未了事件與結束事宜。62 

7 月 16 日長官公署頒布「臺拓業務歸併意見書」，將臺拓接收委員會

所屬各部課業務與人員之歸併作一詳細規定。63清理處成立之初，一方面

是業務範圍龐雜，涉及機關多，因此接收時，參與的機構很多，包括農林

處、工礦處及民政處地政局等，以致政出多門，責任不明。另外，接收委

員會各部課原有負責人員多未到會，致各組辦理審查清算工作接洽無人，

甚至調度不靈，而少數工作人員為了出處問題，心懷五日京兆，使得清理

工作遲遲未進。64擾亂臺拓社內人心之安定，不僅日籍職員紛紛回國或是

被迫回國，連臺籍員工之士氣也大受影響，使得臺拓業務無法圓滑運轉，

甚至有礙生產工作，影響當時社會秩序頗大。65 

清理處成立之初，雖迭電接收委員會各部課安心工作，並指定次級負

責人員，以便隨時接洽公務，更以獎勵辦法來加強清理處人員之工作效率，

惟工作繁多，仍未見顯著成效，66政府對臺拓的處置，由於其企業龐雜，

                                                 
61 「臺拓接收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紀錄」，〈會議錄〉，《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

檔號：2282。 
62 「臺拓清理及結束經過情形報告」，〈臺拓清理結束經過情形報告〉，《臺拓影本》，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195。 
63 「令知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結束另組清理處抄發原臺拓業務歸意見希遵辦具

報由」，〈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結束〉，《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

檔號：389。 
64 「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工作概況報告」，〈臺拓接收委員會雜卷〉，《臺拓影本》，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269。 
65 「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及其業務」，〈臺拓清理結束經過情形報告〉，《臺拓影本》，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195。 
66 「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工作概況報告」，〈臺拓接收委員會雜卷〉，《臺拓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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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跨農工企業方面，究竟是分營或是改組，政府對其處置一直未有明確的

經營方針，67最後只好各自為政，臺拓的業務先分別歸併於各機關。工礦

事業由工礦處接收辦理，如三德工礦所早於 1946 年 8 月 31 日結束，9 月 1

日起該所業務及人員全部歸工礦處接收辦理。68農林部分卻遲遲未加以接

管，所以農林處企圖接收臺拓農場為公營農場。69而長官公署最初則冀望

臺拓能夠繼續維持，企圖將之改組成立臺灣振業公司，負責臺灣的農林事

業。祕書長葛敬恩兼臺拓接收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曾計畫繼續予以經營，

在其前往南京洽公時，向中央政府請示臺拓的經營問題。70但未得中央明

確指示，所以王雍皞擔任清理處主任委員時，對於臺拓將來是解散或繼續

經營的問題，認為必須等到 8 月底清理事務結束時才能作決定。71 

但此意見一出，全省同胞紛表不贊同，認為日治時期的「中間榨取機

關」，即委託經營者的「請負人」（承包商）都必須廢除。而臺拓更被指為

中間榨取機關的第一位，省民更想除去之，怎可日後再決定存廢與否。72而

且戰後政府聲稱要剪除中間剝削階級，為臺灣農民謀福利，但臺拓扮演的

角色卻是貨真價實的中間贌耕人，賺取佃農利潤，此也與政府規劃的土地

政策相違背。遂在報章上強烈表達廢除中間榨取機關的心聲，認為公署若

允許臺拓繼續存在，改組成特種振業公司的話，不外是在戰後的臺灣重新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269。 

67 「監理期間之臺拓」，〈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灣文

獻館藏，檔號：2404。 
68 「臺拓人員分遣表」，〈臺拓清理處結束經過情形報告〉，《臺拓影本》，臺灣文獻

館藏，檔號：2195。 
69 「為整理臺拓會社農場問題擬具建議案一份簽請察核並乞示遵由」，〈臺拓接收委員

會—土地卷〉，《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295。 
70 〈抗議無責任裁員臺拓職員總罷工停止移交要求保障臺中等地支店響應〉，《民報》，

民國 35 年 9 月 6 日，版 3。 
71 〈臺拓將來未決定接委會清理負責人談〉，《民報》，民國 35 年 7 月 18 日，版 2。 
72 〈撤消臺灣拓殖會社的存在—這是六百萬臺胞一致的主張—〉，《人民導報》，民國

35 年 5 月 8 日，版 2；〈日人時代中間榨取機關臺拓決定解散省民盼此外應悉數解散〉，

《民報》，民國 35 年 7 月 12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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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日本帝國主義蹂躪殖民地的慘史，臺灣人民不願在祖國的懷抱裡重度

奴隸的生活。73行政長官公署見臺灣人反應如此激烈，為了安定人心與恢

復生產，也為了實踐其政策，長官公署最後決定清算結束，74遂決定於 9

月 1 日起解散臺拓。75清理工作至 11 月 15 日終告結束，清理處並於同日

撤廢。臺拓業務分別歸併各機關，而臺拓土地部分，分別於 1946 年 9 月

17 日到 11 月 15 日之間，由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主任王雍皞、副主任朱

其爙及土地部委員移交給臺灣省地政局局長沈時可、副局長馬飛揚接管，

監交人為傅敏中、吳子華。76至此臺拓正式劃下休止符。 
綜觀戰後臺拓的接收過程，可以簡化為以下四個階段：1945 年 11 月 1

日農林處和工礦處會同監理時期，1946 年 1 月 30 日農林處、工礦處以及

地政處共同監理，1946 年 3 月 5 日臺拓接收委員會時期，土地部門由地政

局主管；1946 年 7 月 10 日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茲列表如下。 
 

                                                 
73 「撤消臺灣拓殖會社的存在—這是六百萬臺胞一致的主張—」，《人民導報》，民國

35 年 5 月 8 日，版 2。 
74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接收竣事繼續發展」，《臺灣新生報》，第 133 號，民國 35 年 3

月 6 日，版 3。 
75 「展望臺」，《民報》，民國 35 年 9 月 8 日，版 2。 
76 「土地部業務移交」，〈臺拓接收委員會移交清冊土地部〉，《臺拓影本》，臺灣文

獻館藏，檔號：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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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戰後臺拓接收清理過程表 

時          間 性   質 參   與   單   位 備        考 

1945 年 11 月 1 日起 監理委員會 農林處、工礦處  

1946 年 1 月 30 日起 監理委員會 農林處、工礦處、地政局  

1946 年 3 月 5 日 接收委員會 土地由地政局負責 委員會主委葛敬恩 

1946 年 7 月 10 日 
接收委員會

清理處清理
地政局長王雍皋擔任主任 決定 9月 1日解散臺拓

1946 年 11 月 15 日 清理處解散 土地交由地政局 地政局長沈時可 

決定解散後，臺拓經營業務及資產之移交，就遵照「臺拓業務歸併辦

法」，將各項業務及資產分別移交給主管機關接管。77臺拓土地業務併入地

政局，其土地、拓務兩部改設為四、五兩課。原有臺拓臺南、高雄、臺中

三支店及新竹、花蓮、臺東三出張所改設為墾殖辦事處，78加上苧麻事業

所，總共七單位歸併地政局，各部內之人員亦隨業務歸併；79林業部的業

務則為農林處林務局接管，80其山林事業人員，如嘉義、豐原、羅東、竹

東四單位歸併林務局接收；礦業部分，三德礦業所歸併工礦處接管；南方

事業則歸併工礦、財政兩處接管。至於其他投資會社，以非直營機關之故，

所以未在清理處移交之列，而是由相關機關接收，如造船工業由交通處接

收等。81而債權債務的清算事宜，因清理處結束在即，無法在短暫的期間

                                                 
77 「臺灣省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清理處緊急啟事」，〈臺拓清理結束經過情形

報告〉，《臺拓檔本》，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195。 
78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

二次大會》（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 年 12 月），頁 32。 
79 「令知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結束另組清理處抄發原臺拓業務歸併意見希遵辦

具辦由」，〈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結束〉，《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

檔號：389。 
8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農林處編纂：《臺灣農林》，第 1 輯（臺北：該處，1946 年 11

月），頁 182。 
81 「令知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結束另組清理處抄發原臺拓業務歸併意見希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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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清算完畢，乃移由臺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負責。82 

至於接收後的土地，由接管單位向地政機關辦理囑託登記，如地政局

接管的土地，由地政局申報，產權為省有，地政局為管理機關；山林地由

林務局申辦登記，其產權為「省方」，保管使用機關則為「林產管理局」。

831946 年 9 月臺拓土地接管權責劃分清楚後，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就將

臺拓林業部業務、賬款支出自 1946 年 8 月 1 日起，開始劃歸林務局黃維炎

局長負責經辦，並於日後補辦正式之歸併手續。84其餘臺拓土地則歸地政

局接管。85  

三、裁員風波 

臺拓解散後，原有職員之處置，大致上是隨業務性質做調整歸併，屬

於土地部、拓務部者，歸併地政局；屬於林業者，併林務局接收；社長室

內的人員，則歸併地政局、林務局接收；86至於屬於總務部分，由於業務

性質廣泛，人員較為龐雜，各課除按需要，部分人員先歸地政、林務兩局

工作外，87其餘的人員分派如下：人事課人員歸公署人事室接收、經理課

                                                       
具辦由」，〈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結束〉，《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

檔號：389。 
82 「臺拓清理及結束經過情形報告」，〈臺拓清理結束經過情形報告〉，《臺拓影本》，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195。 
83 「為電復該局接收之原臺拓林業部土地仍由該局管用由」，〈國有土地案〉，《地政

處檔案》，國史館藏，檔號：385-1(2)，目錄號：453。 
84 「據呈臺拓林業所自八月一日起劃歸林務局主管令指遵照由」，〈臺拓林業務歸林務

局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63。 
85 「臺拓接收委員會所屬各部課業務與人員歸併意見」，〈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

會結束〉，《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389。 
86 「令知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結束另組清理處抄發原臺拓業務歸併意見希遵辦

具辦由」，〈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會結束〉，《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

檔號：389。 
87 「臺拓本無事不罷工也罷」，《大明報》，第 127 號，民國 35 年 9 月 9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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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財政處或會計處接收、物資課人員由財政處接收、企業課人員歸併財政

處，如屬技術人員，則由工礦處接收。88 

儘管解散命運已經確定，業務和人員的歸併也核示清楚，但公署各處

室並非完全遵辦，對原從業人員的去路安排不週，無故裁員，或是以業務

不符，拒絕接受，89導致原臺拓職員陷入失業風潮，引起罷工抗議。因為

在清理處主任王雍皞聲明解散後，將臺拓全部職員五千餘名只留 112 名，

其餘職員限於 8 月底派至財政處、農林處、地政處及會計處工作。 

但這些被派往之職員前往各處報到，各機關均以員額已滿，不能容納

而拒絕。以地政局為例，臺拓原有的土地、拓務兩部業務奉令歸併，90除

日籍人員另案報核外，計接收本國籍職員 25 名。但地政局原核定員額計

126 名，早已額滿，雖已簽請修改組織規程，增加員額，91也奉准增設簡任

技正 2 人，荐任技正 3 人、荐任專員 5 人，92但增加畢竟有限，限於本身

之編制，還是有多人無法容納。93更遑論其他機關藉口業務內容不符而拒

絕。以臺中支店為例，共有 57 名員工，奉令調職糧食局、財政處者 31 名，

被裁者 4 名，留職員 22 人。但被調財政處之同仁因臺中縣稅務稽徵所負責

人以未奉命令為詞，不予承認，使調職員工甚為灰心；而被裁員工因職務

解除，生活陷入困境；而幸運的留職者則因事多人少，重任難負，憂慮生

                                                 
88 「臺拓接收委員會所屬各部課業務及人員歸併意見」，〈本省拓殖株式會社接收委員

會結束〉，《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389。 
89 「未錄由」，〈臺拓清理處移併會計處人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

號：1305。 
90 「函為派員接收土地拓務兩部業務請查照」，〈林業部卷〉，《臺拓影本》，國史館

藏，檔號：2291。 
91 「為准修改組織規程請予察核由」，〈地政局人員任免指派〉，《祕書處檔案》，臺

灣文獻館藏，檔號：671。 
92 「為抄送接收臺拓奉准增設員額全案准查照登記由」，〈接收臺拓奉准增加名額〉，

《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577。 
93 「為准修改組織規程請予察核由」，〈送歸併傭工名冊案〉，《地政處檔案》，國史

館藏，檔號：664，目錄號：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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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毫無保障，各有各的煩惱。94 

甚至臺拓清理處結束在即，要各處室前來接收業務與人員，有部分處

室單位以人員改撥後再行接收為條件，95不僅讓清理處棘手，也讓這些員

工相當苦惱。雖向清理處主任陳情，但不被處理。致使留用職員與派任職

員決定聯合停止事業移交，自 9 月 2 日起全省各支店發動罷工，並附要求

五點：反對取消機構；不准隨便裁員；對本店職員應有身分保障，

不能隨便任意調職；不得已要裁員時，須發六個月遣散費；土地佃租

由本社負責徵收。96由於各支店罷工日趨嚴重，所以葛祕書長敬恩派臺拓

林業部管理委員會委員尹傳鐸前往各地支店視察，聽取員工意見，結果命

令各支店派代表至臺北來磋商，所以各代表 9 月 11 日乘夜車北上，12 日

集合於本店交換意見。這時忽接地政局已到社開始接收的消息，各代表 50

餘人情緒激動，乃擁入清理處主任室，要求停止接收。但處長王雍皞言他

是清理人，而非接收人，所以由地政局副局長馬飛揚代為接洽回覆。但馬

飛揚只言接收理由而不願正式答覆，導致各代表不滿，迫其回答，結果馬

飛揚答應二項要求：領率代表謁見長官陳情存續原有機構；暫且停止

接收。各代表獲此滿意答覆後，至中午才解散。97 

翌日（13 日）臺拓本社及各社代表 10 名進謁陳儀陳情，陳儀保障下

列各點要求：決不裁員；對自動辭職者須發遣散費三個月份；不追

究責任者。至此員工代表獲此滿意答覆，乃立刻決定停止罷工，向長官表

達謝意後出長官公署，回到本社討論善後對策。98隨之長官公署發布三項

                                                 
94 〈抗議無責任裁員臺拓職員總罷工停止移交要求保障臺中等地支店響應〉，《民報》，

民國 35 年 9 月 6 日，版 3。 
95 「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電請派員於 23 日來處接收」，〈臺拓清理處移併會計處人

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1305。 
96 〈抗議無責任裁員臺拓職員總罷工停止移交要求保障臺中等地支店響應〉，《民報》，

民國 35 年 9 月 6 日，版 3。 
97 〈臺拓罷工未息地政局硬要接收員工代表陳情存續原有機構〉，《人民導報》，第 251

號，民國 35 年 9 月 13 日，版 2。 
98 〈長官保障不裁員臺拓罷工業已圓滿解決但是臺拓解散慰勞金未見開支〉，《人民導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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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拓善後辦法：凡臺拓清理前後各機關所接收之臺拓機構，除已辦者外，

應將重要帳冊通知臺拓清理處備查；凡併入各機關之臺拓原有職員，應

以原薪敘用，不得無故裁撤；臺拓留用之日籍人員，得繼續留用，如業

務上無留用必要者，應發給原薪，維持彼等之生活，直到遣送之日為止。99

至此臺拓大罷工圓滿解決，全體從業人員自 9 月 18 日開始復工。由於長官

公署已決定解散臺拓，所以無法如願變更，但至少獲得工作權的保障及支

付退職補償金。100臺拓雖然解散，但是部分員工仍繼續工作，土地也繼續

放租。 

肆、前臺拓土地的接管與經營 

一、社有地的接管 

戰後，關於日治時期各級政府及日人公、私有土地被政府接收為公有。

接管後，政府依照我國土地使用情形及土地法令之規定，歸納為國有、省

有、縣市有、鄉鎮有四種類。在此劃分下，臺拓所有土地全部劃歸屬於省

有。101地政局認為要達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臺拓複雜的土地有重新分配

之必要，所以才主張該會社由農林處、工礦處及該局會同監理，102之後交

由地政主管機關的地政局接收。103後來長官公署再進一步按其性質，將土

地劃分歸不同機關管理。1947 年 1 月 25 日奉長官公署雨子機字第 7115 號

                                                       
報》，第 252 號，民國 35 年 9 月 14 日，版 2。 

99 〈臺拓各地代表北來今謁長官提出要求〉，《民報》，民國 35 年 9 月 13 日，版 2。 
100 〈臺拓罷工圓滿解決解散照既定支付遣散費〉，《民報》，民國 35 年 9 月 21 日，版

3。 
101 張錫潤：《中國近代地制史之研究》（臺中：明光出版社，1970 年 3 月），頁 118。 
102 「函請查案迅予列入地政局長為拓殖製糖等會社監理委員由」，〈臺拓會社土地重新

分配概要〉，《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259。 
103 「臺拓奉令解散業務財產分別辦理」，《民報》，民國 35 年 10 月 16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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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社有地則由地政局交由各縣市政府放租。104  

臺拓解散，清理處奉令於 1947 年 11 月 15 日裁撤，清理處的業務也加

緊整理中。原有的業務財產中，關於經徵方面移歸財政處辦理，經收方面

由糧政單位主辦，耕地則移交地政局接管。105茲將戰後臺拓社有地在各縣

市分布情形列表如下。 

表 9：  戰後臺拓出資地各縣市分布表（1946 年） 

縣 別 第一次出資地（甲） 第二次出資地（甲） 合計（甲） 

宜蘭縣 1,113.0182 144.9686 1,257.9868 

臺北縣 101.7892 548.6915 650.4807 

桃園縣 --- 66.7151 66.7151 

新竹縣 85.4077 37.3516 122.7593 

苗栗縣 0 15.7836 15.7836 

臺中縣 742.8645 59.9384 802.8029 

臺中市 212.6123 --- 212.6123 

南投縣 1,402.5700 78.7591 1,481.3291 

彰化縣 2,010.0806 67.1152 2,077.1958 

嘉義縣 1,385.5550 102.5322 1,488.0872 

雲林縣 4,390.2291 --- 4,390.2291 

臺南縣 546.2408 525.7708 1,072.0116 

高雄縣 600.7794 743.9026 1,344.6820 

屏東縣 1,332.6131 233.5554 1,566.1685 

合  計 13,927.7580 2,625.1297 16,552.8870 

資料來源：「第二次出資地明細表」，〈臺灣拓殖株式會社清算報告〉，《國產局檔案》，

國史館藏，檔號：40-4，目錄號：275。 

                                                 
104 「臺拓社有地應交由縣市依法放租希遵照」，〈臺拓社有地移接圖籍卷〉，《地政處

檔案》，國史館藏，檔號：392-1（1），目錄號：453。 
105 〈拓殖會社奉令解散〉，《人民導報》，第 380 號，民國 35 年 10 月 16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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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有地的經營 

地政局為了接收經營前臺拓土地，除擴充該局編制，增設第 4、5 二課，

並將前臺拓臺南、高雄、臺中三支店及新竹、花蓮、臺東三出張所改設為

墾殖辦事處，直接隸屬於該局。106剛開始地政局為了使臺拓土地接管後不

致荒廢，繼續生產，所以根據「臺拓接收委員會社有地出租暫行辦法」之

規定，解除日人契約，收回日人承租土地加以放租，對於臺人原有之承租，

則照常進行。107該辦法將所管有土地直接租與自耕農，沃田規定每戶一甲，

旱田不計，但須有鄉鎮長之證明，以避免重蹈日治時期中間人轉租剝削之

弊。108戰後臺拓耕地之經營內容如下： 

出租對象：一律交由縣市政府按人民耕作能力，力除中間剝削者，

直接放租給自任耕種的農民，依序為現耕農、佃農、雇農、不足耕地之自

耕農。109雖然行政長官公署規定臺拓土地是省有公地，必須遵照本省公有

土地處理原則處理，直接租予能夠自耕之農民耕種。但接收臺拓的縣市政

府為力圖收租管理方便，並未確實遵照，有些仍然沿襲日治時期之做法，

如臺中縣新高區集集鎮有臺拓土地，包括田、園及建地共 15.9886 甲贌耕

給集華公司之代表者王水，再轉租農民耕種，令農民不勝失望，認為光復

與日治時期統治仍是一樣，並無任何改變，對長官公署的威信打了折扣。

對此，公署令飭臺拓接收機關必須確實遵辦公地放租政策。110 

                                                 
106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地政局臺南高雄臺中新竹花蓮臺東墾殖辦事處組織規

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36 年春字第 17 期，

民國 36 年 1 月 23 日，頁 260。 
107 「懸案事項及辦理經過表」，〈臺拓接收委員會接收清冊〉，《臺拓影本》，臺灣文

獻館藏，檔號：2401。 
108 〈臺拓臺北本社員工將向當局提出條件若歸失敗即實行總罷工〉，《人民導報》，第

249 號，民國 35 年 9 月 10 日，版 2。 
109 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印：《臺灣的建設》（臺中：該處，1962 年 10 月），頁伍-104。 
110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指令」，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

35 年夏字第 51 期，民國 35 年 6 月 28 日，頁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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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日治時期各地糖業公司就是臺拓土地的承租者，大約每年臺拓社

有地約 1,700 甲（約占全部社有地面積的 1.1%）放租給製糖會社，再由製

糖會社轉租給農民，照其贌耕契約規定，要求種植甘蔗提供製糖。111戰後

各地製糖場仍繼續維持這種現象，向地政局租用臺拓土地。甚至到了 1947

年省府推行公有土地放租政策，臺糖仍向地政局申請繼續租用，7 月 5 日

並經地政局核准，但要洽商租用手續時，縣府已先一步放租給農民，幾經

折衝，最後於 1948 年 4 月 2 日准縣府代電，准糖廠繼續租用前臺拓土地。112 

佃租的徵收標準：戰後政府為了改善佃農生活，對公地出租，租率

一律定為 25%，113比後來 1949 年實施的三七五減租來得少，所以承佃農民

都願意承耕。社有地的佃租徵收，接收的 1945 年度及 1946 年第一期佃租，

由糧食局負責徵收，仍沿照日本時代舊慣，繳納現金。但因日本投降，人

民對政府收租尚懷觀察，且受人煽動，認為臺拓已告解散，自己耕作之土

地只須請人測量申請，即可變成自己之產業，否認政府的接收工作。114一

時民心動搖，稅金繳納等都持觀望態度，致租金繳納額只有三成左右。後

經派員極力催繳，而民心也日益安定，佃農才陸續前來完納，計收得租金

6,106,595 元，115但仍只有 80%而已，不似戰前。116後因戰後物價波動過大，

                                                 
111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事業要覽》，昭和 16 年度（臺北：該社，1941 年），頁 11-12。 
112 「公正法律事務所律師王崇琦代表臺灣糖業公司南投糖廠駁斥陳啟三等『為實行承耕

公地警告南投糖廠緊要啟事』之啟事」，〈各機關團體留用公地放租〉，《臺中縣政

府檔案》，國史館藏，檔號：219-3，目錄號：413。 
113 毛育剛：〈臺灣公地放租與放領在土地改革事業重要性之研究〉，中華民國史料研究

中心編：《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 17 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95
年 5 月），頁 107。 

114 「懸案事項」，〈臺拓接收委員會接收清冊—臺東出張所〉，《臺拓影本》，臺灣文

獻館藏，檔號：2392。 
115 「懇准將臺拓清理處調派財政機關收租人員自三十六年一月份起收租機關編列預算並

延長臺拓臨時督導人員時間由」，〈臺拓佃租業務移交臺灣土地銀行接管〉，《祕書

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4028。 
116 「歷年土地經營成績」，〈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臺灣

文獻館藏，檔號：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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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納制無法配合經濟之變動，所以政府自 1946 年度起土地賦稅改採徵收實

物制，臺拓佃租亦比照辦理，旱田每甲收穀最高 2,600 斤，最低 50 斤；水

田每甲收穀最高 4,500 斤，最低 500 斤，預計以八折收取，全部租穀大概

可收 2,380 餘萬斤。117 

而為推進前臺拓地徵實事宜，臺拓清理處會同財政處暨徵收有關機關

於 1946 年 9 月 24 日集議商討，並呈准「臺拓卅五年度土地租金徵收實物

原則」。118後為加強聯繫，劃清職掌，並將上項徵收實物原則修正補充，以

期適切實際，再度於 10 月 18 日集會商議，決定臺拓卅五年度佃租經徵、

經收全部經費之編造預算、領發及轉報手續都由地政局主辦，並簽請長官

核備。119同年第二期租穀收納日期自 11 月 15 日開始徵收。120後因臺拓土

地，除已放租之水田、旱田外，其餘荒地、生地全部交由臺灣土地銀行接

收經營。所以有關臺拓社有地 1946 年度佃租業務及督徵事宜，經洽商決

定，自 1947 年 2 月 1 日起一併移交臺灣土地銀行辦理。121因此 1946 年第

二期臺拓社有地之佃租徵收業務，初時由地政局主辦，該局將各縣市之臺

拓土地原有佃租底冊送交各縣市稅務稽徵所，委託各縣市稅務稽徵所負責

徵收。122但各縣市稅務稽徵所直到 1946 年 11 月底才陸續接獲。儘管接獲

時間已屬稍遲，但稽徵處仍在兩三天之內將收租聯單造好，發送各承租佃

                                                 
117 「土地部業務及資產審查報告」，〈臺拓接收委員會清理處審查報告〉，《臺拓影本》，

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404。 
118 「為臺拓土地佃租徵實座談會會議紀錄經奉長官批閱等因函請查照由」，〈關於財糧

處及徵實卷〉，《臺拓影本》，臺灣文獻館藏，檔號：2304。 
119 「電為轉知臺拓佃租業務移交臺灣土地銀行辦理由」，〈臺拓佃租業務移交臺灣土地

銀行接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4028。 
120 「呈復臺拓佃租底冊聯單造竣及開徵日期送請核備由」，〈臺拓佃租業務移交臺灣土

地銀行接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4028。 
121 「電為臺拓佃租業務移交土地銀行辦理請查照並轉飭知照由」，〈臺拓佃租業務移交

臺灣土地銀行接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4028。 
122 「為臺拓收租人員本年度經費預算請由貴處擬編抄發函請查照並轉飭臺拓佃租仍照舊

辦理由」，〈臺拓佃租業務移交臺灣土地銀行接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

藏，檔號：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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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準備開始稽徵佃租。123惟當年颱風損害嚴重，加上調定租額過高，所

以前臺拓社有地承租戶大都心存觀望；又地政局將田以外的各地目視同田

地處理，導致各佃戶負擔過於沈重，紛紛申請減免。124對於佃戶之反應，

稅務單位除向人民懇切解釋，勸導踴躍輸將外，也將農戶不納的癥結函請

臺拓主管當局設法補救。125翌年賦稅即由土地銀行負責徵收，之前延期滯

納的佃租也由各稽徵事務所協助土銀催討。 

租期長短：臺拓土地剛接管後，初定一年為限，之後則比照公有耕

地放租辦法規定，以五年為租期，放租給農民耕種，後來配合三七五減租

條例，將租期延為六年。126 

土地的利用：戰前臺拓社有地之利用是配合總督府產業政策，放租

給當地農民栽培官方獎勵的農作物，主要是以米、糖兩大作物為主，其次

是生產兼具食糧與化學工業原料的甘藷等作物。戰後一如以前，除了前述

由各製糖會社承租後再將佃耕權轉租給臺灣人，必須受製糖會社之約束種

植甘蔗以外，大致上仍以食糧作物為主。 

1947 年春，行政長官公署明令前臺拓社有地一律移交各縣市政府依法

放租，127並辦理公地囑託登記，且限期檢齊所有圖籍交由該管縣市政府接

收。128以高雄墾殖辦事處為例，其接管之土地包括高雄市、屏東市，所以

於 4 月 24 日將社有地 320 筆，123.16 甲由該處主任鄭文達移交給高雄市

                                                 
123 「電復本所代徵臺拓佃租情形請詧轉由」，〈臺拓佃租業務移交臺灣土地銀行接管〉，

《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4028。 
124 「奉電轉分處主任加緊趕徵臺拓佃租並將實際情形陳明請察核由」，〈臺拓佃租業務

移交臺灣土地銀行接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4028。 
125 「奉電轉分處主任加緊趕徵臺拓佃租並將實際情形陳明請察核由」，〈臺拓佃租業務

移交臺灣土地銀行接管〉，《祕書處檔案》，臺灣文獻館藏，檔號：4028。 
126 陳誠：《臺灣土地改革紀要》，頁 21。 
127 「為臺拓社有地放租一案電希遵照」，〈臺拓社有地移接圖籍冊〉，《地政處檔案》，

國史館藏，檔號：392-1（1），目錄號：453。 
128 「臺拓社有地限即移接具報」，〈臺拓社有地移接圖籍冊〉，《地政處檔案》，國史

館藏，檔號：392-1（1），目錄號：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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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黃仲圖，25 日將社有地 998 筆，279.0205 甲由其主任鄭文達移交給屏東

市長龔履端接收。129但臺灣東部主要是事業地，原本沒有社有地，之後隨

著事業地開墾成功，繳款放領一些耕地，所以移交給縣市政府的不似西部

平原那麼多。以臺東縣為例，臺拓交給臺東縣只有田 2.6285 甲，園 54.6225

甲，加上東部臺拓土地的開墾除引進日本移民外，也從西部移民部分臺灣

人前去耕作，戰後日本移民遣送回國，而西部移民的臺灣農戶也因遷徙，

或因缺乏勞力與經營經費，以致臺拓土地荒蕪，需要增設人員來整理，130故

臺東縣政府接收後，能夠放租者，只有田 2.0080 甲、園 11.9758 甲。 

1948 年臺灣省試辦公地放領政策，奉行政院核定，以臺北、新竹、臺

中、臺南、高雄、臺東及花蓮等七縣境內前臺拓社有地及糖業公司或茶業

公司劃出之零星耕地來試辦。131規劃由上述各縣市政府劃出一萬甲來試

辦，其中臺北、臺中、臺南及高雄等地共劃出 8,239 甲，這些縣份劃出之

土地主要是該管縣份接管後直接放租給農民耕作的臺拓社有地，132以鹿港

為例，其第一次公地放領完全是境內臺拓社有地。133至此，日治時期的臺

拓社有地成為戰後公地放領之憑藉，而此次放領則成為日後公地放領之試

金石，以後針對這次放領之利弊得失加以改進，於 1951 年起連續九次放

領，奠定了日後公地放領政策的基礎。134 

                                                 
129 「送本處所有臺拓社有地移交清冊」，〈臺拓社有地移接圖籍冊〉，《地政處檔案》，

國史館藏，檔號：392-1（1），目錄號：453。 
130 「電報臺糖臺拓撥還地未能放租原因請察核由」，〈各市造送租賃清冊及契約〉，《地

政處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42，目錄號：453。 
131 「據代電為請將縣以下一切公地辦理放領一案電復暫從緩議由」，〈省縣市議會〉，

《地政處檔案》，國史館藏，檔號：056-1，目錄號：453。 
132 「臺灣省政府代電」，臺灣省政府編：《臺灣省政府公報》，37 年夏 15 期，民國 37

年 4 月 15 日，頁 230。 
133 張勝彥主編：《鹿港鎮志政事篇》（彰化：鹿港鎮公所，2000 年 6 月），頁 72。 
134 毛育剛：〈臺灣公地放租與放領在土地改革事業重要性之研究〉，《中國現代史專題

研究》，第 17 輯，頁 1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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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背負著開發臺灣島內未墾荒地、熱帶栽培事業及提供低利島內與南進

拓殖資金的「國策會社」重大使命的臺拓，從臺灣總督府手中得到龐大的

土地資產。單是社有地就多達 16,860 甲，接近政府接收日人公、私有土地

181,490 甲135的一成，可說是相當龐大。 

戰後臺灣日產的接收雖有專責機構負責，減少一些不必要的混亂。以

臺拓來說，設有臺拓接收委員會負責整個臺拓的接收工作，但在其他日產

接收中發生的，所謂接收就是停工、關廠，也一件不少地出現在臺拓的身

上。來自中國內地的接收人員因不熟悉臺拓業務，除了留用少數各部會、

支店的日人外，遣送回國日人的高位就由中國大陸來臺接收人員接替，或

是提升臺籍員工遞補，但畢竟屬於少數。136又限於監理接收方式，使得臺

拓業務不僅無法推展，更進而無故裁員，讓臺拓原有五千多名員工串連發

動罷工，震驚當時臺灣社會。 

地政局接收的臺拓社有地占當時公地的 10%，1947 年起交由各縣市放

租。1948 年後，配合公地放領政策，臺拓社有地便先行放領，成為公地放

領的試金石。至此承耕原臺拓社有地部分的佃農才有機會獲得放領，成為

擁為土地的自耕農。因此，對於臺拓地的佃農來說，戰後雖然政權改變了，

但一切仍延續日治時期的經營，只是地主由臺灣總督府變成臺灣拓殖株式

會社，再變成國民政府，他們還是佃農。一直到公地放領後，他們繳款承

領後，才終於成為自己耕種土地的主人。 

                                                 
135 陳誠：《臺灣土地改革紀要》，頁 44。 
136 吳濁流著：《無花果—臺灣七十年的回想》（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年 2 月，第 2

版），頁 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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